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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反垄断问题－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 

王晓晔

    2003年1月24日，美国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宣布对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就华为非法侵犯思

科知识产权在美国提起法律诉讼。不管中国华为公司在这个诉讼中胜负如何，这个案件都会引起人们对知

识产权领域许多法律问题的思考。因为思科公司通过软件源代码和技术文档已经在相关市场取得了近乎垄

断的地位，在路由器市场占据了80％左右的市场份额，许多人发问，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我们能

够容忍一个企业凭借知识产权拥有长期和稳定的垄断地位吗？法律是否应当对知识产权的行使作一个约

束？是否应当禁止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知识产权同一般财产权一样，最重要的特点是专有性。即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使用专利或

者有着保密措施的技术秘密。正是因为这种专有性或者排他性，知识产权所有人就可以通过其智力成果在

一个有限的时间和一定地域内就某种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取得垄断地位，进而获取垄断利润。这种状况说

明，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矛盾。即一方面，知识产权所

有人因在其发明创造工作中付出了劳动，理应有权通过其发明创造或者知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甚至

垄断地位，而且也理应有权通过合同的方式将其智力成果转让给第三方，以获取一定的收益。但在另一方

面，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为了维护竞争，法律不应当允许知识产权所有人因其合法的垄断地位而

妨碍、限制或者歪曲市场竞争。 

    现在，人们普遍的观点是，知识产权和竞争法在推动技术革新和改善消费者福利方面具有相同的目

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是以一定形式和在某些方面限制了竞争，但这种限制可以激发人们在知识经济领域

开展生气勃勃的竞争。例如，专利权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和发明活动，著作权可以激发人们生产知识产

品，商标权有助于改善产品质量，从而激发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等。如果知识产权没有这种激励竞争的基

本功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就没有任何积极和现实的意义。竞争法的保护和推动竞争的功能则是通

过禁止某些限制竞争的行为实现的，这些行为或者损害了现实的竞争，或者能够损害潜在的竞争。因此，

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竞争二者之间，很难说那一个更重要。事实上，这两种法律制度是互为条件，相辅

相成，它们从而也有着相同和平等的地位。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直努力通过法律平衡各种应当保护的利益。即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

法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使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补偿；另一方面则也考虑社会的

利益，即通过反垄断法约束知识产权所有人不得通过知识产权妨碍技术革新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例

如，根据欧共体法，技术转让协议不得含有约束价格、禁止竞争、禁止出口、固定用户、限制生产或者销

售数量、限制被转让技术的使用次数以及过度限制地域的条款。许可人不得强迫被许可人将其改进或者应

用被转让技术而取得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许可人。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0条也要

求成员方禁止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附加限制竞争的条件。 

    保护知识产权与保护市场竞争因为同等重要，它们不免有时就会产生冲突。然而，欧共体法院1996年

关于码吉尔（Magill）一案的判决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对共同体市场竞争的保护相比，前者在欧共体

处于次要的地位。 

检索



    玛吉儿案件的原告是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地区经营电视广播业务的RTE、ITV和BBC三家电视台，被告

玛吉尔电视指南有限公司是爱尔兰的一家出版商。案件的起因是，玛吉尔出版了一个名为《玛吉尔电视节

目指南》的周刊，预告在爱尔兰可以收视的所有电视节目。在玛吉尔出版这个周刊之前，这三家电视台分

别通过报纸预告它们当日的节目或者双日节目。因为根据爱尔兰法和英国法，这种周期性节目预告属著作

权法保护的内容，因此，当玛吉尔出版的周刊预告了电视节目的名称、频道、日期和时间后，这三家电视

台就以玛吉尔侵犯了它们的著作权为由向爱尔兰法院起诉，法院以保护著作权为由禁止玛吉尔公司出版其

电视指南。玛吉尔于1986年4月向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申诉。 

    委员会1988年12月的裁决指出，RTE等三家电视台的行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

86条（现第82条）。作为制裁措施，委员会要求这三家电视台停止违法行为，并以不歧视的方式向第三方

提供每周电视节目预告，允许第三方复制它们的电视节目单。委员会的裁决还指出，这三家电视台允许第

三方复制其节目预告时，可以收取合理的报酬。RTE等三家电视台不服委员会的裁决，遂向欧共体初审法

院提出上诉。初审法院驳回上诉之后，它们又向欧共体法院提出上诉。欧共体法院于1996年4月6日对该案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 

    欧共体法院不仅认定这三家电视台共同占市场支配地位，而且因为以下原因还认定它们存在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行为：第一，因为只有全面的电视节目预告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这三家电视台在自己没

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凭借其著作权阻止这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告电视节目的周刊问世，这

就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2条所指的滥用行为。第二，电视台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第三方出版电视节目预告周

刊。第三，这三家电视台拒绝向玛吉尔公司提供电视节目预告周刊必不可少的信息，表明它们准备将其在

电视播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扩大到电视节目预告的信息市场上。 

    玛吉尔案件是欧共体法院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最重要的判决。这个判决对于软件业、数据库、电信

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判决，一个在某种产品市场上取得了市

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不得凭借其知识产权将其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地扩大到相邻市场上。欧盟电信法也有

着相同内容的规定，即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网络所有权人有义务保证竞争对手能够以适当的条件进入网

络。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共体竞争法中，这个理论也被称为“基础设施”理论。这个理论也反映在德国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9条第4款的规定中，即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供方

或者需方，如果拒绝对之支付了适当报酬的企业进入其网络或者其他基础设施，而对方出于法律或者事实

的原因，不进入这些网络或者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在其上游或者下游的市场上与这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相竞争，这种拒绝互联互通的行为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除非这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证明，

因经营条件的限制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进入网络或者使用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要求。 

    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垄断企业也有着严格的管制。在微软公司一案中，美国司法部、地方法院以及联邦

最高法院一致认定微软公司捆绑销售浏览器的行为是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在美国在线（AOL）与时代

华纳的合并案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反托拉斯法要求时代华纳公司有义务保障与之有竞争关系的英

特网服务商优先获得该公司宽带网的进入权。美国法院1982年对电信垄断企业AT&T的判决，对其一分为

八，强迫它向竞争对手开放电信网络，这也是一个限制私人所有权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说明，占垄断地

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管制，其目的是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挤竞争对

手，损害市场竞争。 

    上述这些案例也说明，保护所有权虽然是世界各国基本的法律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私人所有权可以无

条件地得到法律保护。事实上，国家之所以保护私人所有权，是因为这种保护可以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

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从事更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反，一

个所有权如果能够导致一个长期和稳定的垄断地位，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这个所有权就不应当

予以保护。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思科公司凭借其知识产权，即一种软件源代码，长期限制其竞争对手

进入网络，损害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利，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这样的垄断权从理论上是不应该得到法

律保护的。思科一案也引起了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思考。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包括思科这样的软件企

业进入我国的市场，由于这些企业已经在全球软件业市场上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我国的

企业就特别需要反垄断法来保护自己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思科一案告诉我们，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不

应当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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